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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詞

	
	
	

	
	
	主席宣布會議開始，並特別歡迎下列人士：

(i)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太平紳士；

(ii) 暫代曾偉謀先生出席本委員會會議的沙田地政處產業測量師(東南)曾嘉佩女士；

(iii) 新界北拓展處長張慶雲先生；
(iv) 新界北拓展處高級工程師(天水圍及白石角)陳偉豪先生；

(v)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行政主任(策劃事務)湯紀玲女士；

(v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歐競青先生；

(vii) 安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副董事陳庭輝先生；及

(viii) 地利環境顧問事務所執行董事馮慶詒先生。

	
	
	

	
	
	(陳克勤先生及劉帶生先生於此時到達。)



	
	
	2.
主席表示，張瑞鋒先生因紅事離港；簡松年BBS太平紳士因離港公幹未返；鄭則文先生及朱滿成先生因身體不適；江活潮先生、廖韻兒女士、莫偉雄先生、鄧永昌先生及黃澤標先生因公事及李漢城太平紳士因出席博鰲亞洲論壇，未能出席是次會議，並以書面提出請假。委員會同意他們的請假申請。

	
	
	

	
	
	3.  主席表示，今次會議將擴大討論議題一「白石角海濱長廊設計」諮詢文件。秘書處已邀請所有非本委員會委員的沙田區議會議員出席是次會議。

	
	
	(何秀武先生及袁貴才先生於此時到達。)

	
	
	

	
	I.
	白石角海濱長廊設計諮詢文件

(文書 DH 28/2003)                       

	
	
	

	
	
	4.  新界北拓展處長張慶雲先生表示，拓展署曾於二零零零年年底就白石角發展餘下基礎工程諮詢發展及房屋委員會，並得到支持。第一期工程已於去年動工。立法會工務工組在本年七月初討論白石角發展工程的撥款要求時，要求拓展署於七月十八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討論撥款要求前，就有關事項先諮詢沙田及大埔區議會，因此，該署要求安排召開是次特別會議。張先生感謝各議員/委員撥冗出席是次會議。

	
	
	(易順娥女士於此時到達。)

	
	
	

	
	
	5.  安誠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副董事陳庭輝先生簡介文書內容。

	
	
	

	
	
	6.  王津太平紳士建議將小食亭改為露天茶座、增加面海座椅數目、增設望遠鏡、地圖設施及大埔與沙田分界標誌，以便遊人觀賞及認識附近景物。最後，他詢問有否為傷殘人士，特別是行動不便及有視障問題的人士設置適當的設施，以及公眾登岸梯台附近是否准許進行其他水上活動，例如獨木舟及有否提供小艇租賃服務。

	
	
	

	
	
	7.  張慶雲先生在回應時表示，拓展署會在適當的位置設斜台及提供足夠的座椅，方便傷殘人士及遊人使用。他亦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商討增大小食亭面積、設望遠鏡及地圖事宜，並會積極考慮設置沙田及大埔分界標誌的建議。此外，由於公眾登岸梯台附近水域交通較繁忙，在該處設水上活動設施需考慮安全問題，但他會與康文署研究有關建議的可行性。

	
	
	

	
	
	8.  陳庭輝先生補充說，海旁及植物區內每50米至80米的距離會設一對座椅。張慶雲先生表示可應委員會的要求增加座椅的數目。

	
	
	

	
	
	9.  韋國洪太平紳士建議小食亭的面積最少應增大一倍及於小食亭附近設附有緊急求救服務的公眾電話亭和單車維修站。此外，他詢問男廁內有多少個廁格及會否於廁所外設單車停泊處。最後，他詢問公眾登岸處是否設有座椅，方便市民等候船隻。

	
	
	

	
	
	10.  張慶雲先生在回應時表示，該署可於小食亭附近設置公眾電話亭，而男廁共有四個廁格。除了在觀景台附近設有單車停泊處外，沿途另有五個單車停泊處，供遊人使用。此外，公眾登岸處將設有40個座位。

	
	
	

	
	
	11.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沙田區康樂事務經理歐競青先生表示，擬設的小食亭會以露天茶座型式經營。由於小食亭位於大埔區內，他會與大埔區的同事積極研究擴大面積及其他建議的可行性。該署亦正研究可否在該小食亭/露天茶座提供單車維修服務。

	
	
	

	
	
	12.  鄭楚光先生建議增設私家車泊車設施。

	
	
	

	
	
	13.  張慶雲先生在回應時表示，觀景台1與觀景台2之間會設有大型停車場，但該停車場需與當區的其他發展配合，於稍後才會展開工程。現時，該署會在L4路附近設停車場，提供私家車及旅遊巴士停泊設施。

	
	
	

	
	
	14.  梁國顯先生表示，吐露港沿岸是釣魚的熱門地點，但由於缺乏釣魚設施，市民往往不顧安全，到岸邊石霸釣魚，因此，他建議在海濱長廊設釣魚台，以便市民可安全垂釣。此外，他建議增加公眾停車場附近女廁的廁格數目，以及提供較多日式廁所。

	
	
	

	
	
	15.  張慶雲先生在回應時表示，他估計康文署會准許市民在公眾登岸梯台及觀景台垂釣。除了在海濱長廊的中段(觀景台2)附近設有大型廁所外，長廊的首尾兩端亦會分別設有較小型的廁所。該署亦會應委員會的要求，增加大型停車場附近女廁廁格的數目。

	
	
	

	
	
	16.  盧偉國博士表示支持有關的工程項目，認為可帶動旅遊及振興單車活動。盧博士說現時醫療輔助隊每逢週日及公眾假期均會有隊員沿吐露港單車徑提供流動救傷及單車維修服務，他建議於L4路段附近設救傷分站，以便醫療輔助隊隊員可有一有蓋的服務站，為受傷的遊人提供急救服務。他亦建議在單車租賃處提供單車維修服務，設計可參考沙田公園的單車租賃攤檔。此外，盧博士表示L4路段將設有公眾登岸梯台，為應付大量在該處上落的遊人，他建議在附近設一大型停車場。最後，他建議增加觀景台的弧度，以便遊人可觀賞更遼闊的景色。

	
	
	

	
	
	17.  張慶雲先生在回應時表示，拓展署會興建一有蓋救傷分站，供醫療輔助隊使用。該署會在L4路段附近設停車場，可供停泊約50輛私家車及15輛旅遊巴士，亦會准許旅遊巴士於L4路段上落客，方便遊人前往公眾登岸梯台。有關增加觀景台弧度的建議，他表示，若觀景台規模太大，可能需要重新刊登憲報，及受到環保人士的反對。因此，他需要詳細研究建議的可行性。

	
	
	

	
	
	18.  盧黃鳳萍女士詢問工程的預算費用為何，以及吐露港是否不會再進行填海工程。此外，盧女士建議興建有蓋行人通道，連接大學火車站至海濱長廊、為海濱長廊分段及設標誌顯示分段名稱及長度、在沿途提供自來水供應，以及提供有管理及收費的廁所。

	
	
	

	
	
	19.  張慶雲先生在回應時表示，海濱長廊及道路建造工程的預算費用約為一億九千萬，當中海濱長廊工程約佔一億元，政府於現階段並沒有計劃在該處進行填海工程。有關盧女士的其他建議，拓展署需與有關部門研究其可行性及是否與政策配合。

	
	
	(蔡根培BBS太平紳士及梁國顯先生於此時離席。)

	
	
	

	
	
	20.  馬行健先生表示，為豐富旅遊設施，他建議設展覽館及單車表演區、增設飲水器及增加女廁的規模。他認為廁所的設計應與周圍環境配合。

	
	
	

	
	
	21.  張慶雲先生表示會與康文署研究增設展覽館、單車表演區及飲水器建議的可行性。該署會加大女廁的規模及要求顧問工程師將廁所的設計配合周圍的環境。

	
	
	

	
	
	22.  麥炳輝先生詢問碼頭是作旅遊用途還是供緊急事故使用。麥先生另指出，白石角是一大型的旅遊點，他預計將有大量遊人前往該處進行各種康樂活動，他擔心現時的車輛停泊及旅遊設施不足，影響旅遊效益。

	
	
	

	
	
	23.  張慶雲先生回應說，公眾登岸梯台原打算作旅遊用途，供市民乘船出海之用，但亦可供前往較遠島嶼如東坪洲等船隻使用。張先生重申，L4路段附近的停車場可供停泊約50輛私家車及15輛旅遊巴士，應足夠應付需求。

	
	
	(韋國洪太平紳士及彭長緯太平紳士於此時離席。)

	
	
	

	
	
	24.  李子榮先生支持工程項目並希望工程可盡快竣工。他建議植樹區內每30米設一組有蓋座椅及緊急求助電話、在小食亭及茶座附近種鐵柱，阻止遊人騎單車、禁止遊人在過路地點騎單車，以及在種植區加設介紹各種植物的標誌。最後，他詢問工程何時竣工。

	
	
	

	
	
	25.  張慶雲先生在回應時表示，拓展署會於植樹區內每30米設一組有蓋座椅。為保障行人安全，會於人流較高的過路地點設立行人安全設施，迫使騎單車人士推單車橫過此等地點。至於人流較少的過路地點則會設減低單車速度的設施，並會確保騎單車人士及過路者在雙方的視線範圍內。工程預算可於二零零七年年初竣工。

	
	
	

	
	
	26.  歐競青先生表示，設置緊急求助電話由香港警務處負責。由於涉及高昂的保養費用，康文署一般不會在戶外設飲水器，但他會與拓展署研究在室內提供有關設備的可行性。他十分支持加設介紹各種植物標誌的建議，並請顧問公司在展開工程時，一併安裝有關標誌。

	
	
	(麥炳輝先生於此時離席。)

	
	
	

	
	
	27.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高級行政主任(策劃事務)湯紀玲女士在回應時表示，海濱長廊面積有限，植樹區只有9米闊，當中需容納小食亭、茶座、花圃、觀景台等設施，並沒有足夠及適合的空間建展覽館及單車表演場。

	
	
	

	
	
	28.  主席請拓展署與香港警務處研究設置緊急求助電話建議的可行性。


	
	
	

	
	
	29.  林康華先生表示，據他向醫療輔助隊了解，為配合沙田至大埔的單車推廣活動，確有需要沿單車徑設救傷站。他亦同意必須加大廁所，以及保持廁所的清潔生及確保光線充足。此外，他提議擴建碼頭，將碼頭延伸至海中，使碼頭除了提供上落岸服務外，亦可作釣魚及觀景用途。他亦認為茶座應由不同人士經營，保持競爭，以及為遊人提供拍攝服務。

	
	
	

	
	
	30.  張慶雲先生在回應時表示，拓展署會預留用地提供救傷站設施及擴大長廊中段的廁所，將女廁廁格數目由6格增至10格，而在長廊的首尾兩端亦會設有較小型的廁所。此外，該署已預留地方供不同人士經營茶座，但茶座的數目要視乎是否有經營者投標經營茶座。距離碼頭不遠的海底有公用設施，若將碼頭擴建，將碼頭延伸出海，可能會對有關設施造成影響。根據現時的設計，遊人可利用公眾登岸梯台釣魚。

	
	
	

	
	
	31.  李錦明先生建議設獨立的座椅，避免遊人佔用作小睡用途、在公園入口處豎立範圍圖、設紀念品售賣處，以及留意花圃的設計，增加綠色植物。

	
	
	

	
	
	32.  張慶雲先生回應說，若康文署同意，拓展署可於公園入口處豎立範圍圖。該署亦擬興建小涼亭供售賣紀念品，數目要視乎供求情況而定。該署會留意花圃的設計，力求使之美觀及與四周環境配合。

	
	
	

	
	
	33.  劉帶生先生建議安裝無人使用時會自動摺疊的座椅，以節省空間及避免椅面長期被日曬雨淋。他詢問單車徑寬6米，是以單程還是雙程計算。他認為單車徑雙程計算應有12米寬。此外，他詢問長廊北面的住戶項目是否低密度住宅，可居住多少人及批地情況，以及預計落成時間為何。

	
	
	

	
	
	34.  張慶雲先生表示會與康文署研究座椅的設計。此外，單車徑以雙程計寬6米，每段寬3米。有關的設計已較現時沙田區內的單車徑加寬了一倍，應可應付需求。該處的住戶項目並不是全屬低密度住宅設計，由於政府現時停止批地，因此未能提供批地及物業落成時間的資料。

	
	
	

	
	
	35.  歐競青先生表示，他會建議在觀景台2茶座的經營合約內要求經營者提供茶座、拍攝、租賃及維修單車及售賣紀念品的服務，以豐富業務範圍，吸引經營者。由於拓展署已預留地方作茶座用途，康交署會根據供求情況，分階層批出茶座經營權，避免引起過度競爭。歐先生續說，為途人安全著想，該署一般不容許在觀景台釣魚，但可考慮作特別安排，如劃定釣魚區，供市民垂釣，詳情有待進一步研究。座椅的設計會視乎個別地段的特色及需要而設，但他強調安裝特別座椅的同時，必須顧及維修保養費用，最後，他贊成安裝指示牌，並會與拓展署商討有關安排。

	
	
	

	
	
	36.  沙田、大埔及北區規劃處高級城市規劃師(沙田)沈恩良先生就住宅項目補充說，有關項目屬於中密度發展，近吐露港公路及火車路的樓宇可以較高，但最高建築高度不會超出45米。

	
	
	

	
	
	37.  委員會一致通過支持工程計劃。

	
	
	

	
	
	3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十二時五十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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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DC 13/15/30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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